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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要點 

 
106年 10 月 13 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中心會議通過 

107年 06 月 29 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中心會議通過 

109年 07 月 08 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中心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訂定本辦法。 

二、 申請資格：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本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在學師資生。 

(二) 申請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應達前 30%或達 80分以上；如為學士班

或進修學士班一年級師資生者，則以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為準。如遇休

學或國外交換時，則往前類推。 

(三) 有記過以上處分者不得申請。 

(四) 已領有教育部核發之公費或其他獎助學金者不得重複請領，但低收入戶學生

之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五) 學生若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區域弱勢身分得申請以「弱勢師資生」

進行報名。「弱勢師資生」說明如下： 

1. 低收入戶：持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

件正本。 

2. 中低收入戶：持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區公所以上機關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正本。 

3. 區域弱勢：入學前一年居住或設籍(滿一年以上)於鄉鎮市區 e 化發展

程度 5 級區域之學生，須檢具入學前一年即已居住於該區域之戶口名

簿影本(繳驗正本)、戶籍謄本或畢業證書影本(繳驗正本)等相關證明文

件。 

4. 以上三類「弱勢師資生」以經濟弱勢學生優先錄取。 

(六) 學生僅得就「一般師資生」與「弱勢師資生」兩種身分擇一報考，一經報名

資格審查確定後，不得更改。 

(七) 前開各項申請資格如遇有疑義時，由本校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生甄選委員會

解釋之。 

三、 獎學金名額：依教育部核定之獎學金名額為準，「弱勢師資生」達到甄選基

準者優先錄取，其所占名額以本校總核定名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未足

額錄取者，得流用於一般生甄選。 

四、 獎學金金額：每人每月新臺幣八千元。 

五、 申請及甄選作業： 

(一) 申請時間：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公告日期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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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資料：  

1. 報名表正本一份。 

2. 國民身分證與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 

3. 符合申請資格之成績單及排名百分比證明。 

4. 無記過以上處分之證明文件。 

5. 弱勢師資生之證明文件(符合該身分資格者繳交)。 

6. 自傳及有助甄選之相關資料。 

7. 教育服務或參與社團的經驗。 

(三) 甄審及錄取方式：由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生甄選委員會訂之。 

(四) 凡未依甄選程序規定提交各項資料文件及應考者，視為自動放棄，不得異

議。 

六、 權利義務： 

(一) 依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獎學金作業要點辦理。 

(二) 師資生受領獎學金期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每學年至少通過一項（類）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2. 服務學習、勞動教育或品德教育等相關課程達學校認定之通過基準(教

育志工共計 18小時，可包含師資培育中心學會幹部服務時數)。 

3. 無償擔任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等學童課業輔導工作或補救教

學，每學期至少三十六小時；上學期自選服務方式，下學期需參與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自組教育營隊進行服務至少 5天。 

4. 每學期至少參與一次工作坊（例如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等領域

教學研究中心成果研討會及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等或經學校採認之相

關工作坊）。 

5. 參與至少一次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之師資生潛能測驗。 

(三) 師資生於受領獎學金期間未符合前項各款規定者，依其未符合之款數計算獎

學金停發之月數，每一款停發一個月之獎學金。 

(四) 學生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受領獎學金或自始不具備受領獎學金資格者，

教育部應依規定追回補助經費，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七、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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